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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重点园区参评指标 
 

注： 
权重。一级指标按照平均法确定权重。二级指标结合所属一级指标的评价要

点数量及重要程度，按照平均法确定权重。 
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

1 
（一）开办企业 

开办企业便利度（环节、时间） 50% 

2 开办企业成本 50% 

3 
（二）劳动力市场监管 

聘用情况 50% 

4 工作质量 50% 

5 
（三）办理建筑许可 

办理建筑许可便利度 50% 

6 办理建筑许可成本 50% 

7 
（四）获得电力 

获得电力便利度 50% 

8 获得电力成本 50% 

9 

（五）获得信贷 

企业融资便利度 25% 

10 担保登记便利度 25% 

11 小微企业融资覆盖面 25% 

12 征信数据完备性可得性 25% 

13 （六）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和 
运用 

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与运用效

益  
50% 

14 社会满意度 50% 

15 （七）纳税 纳税时间 100% 

16 
（八）市场监管 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覆盖率 50% 

17 监管体制机制创新 50% 

18 

（九）政务服务 

政策服务满意度 35% 

19 政务服务满意度 35% 

20 政务服务方式创新 3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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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

21 

（十）包容普惠创新 

创新创业活跃度 14% 

22 人才流动便利度 15% 

23 市场开放度 15% 

24 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 14% 

25 蓝天碧水净土森林覆盖指数 14% 

26 综合立体交通指数 14% 

27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指数 14% 

28 

（十一）贸易自由便利 

获得“零关税”货物进口资质 40% 

29 跨境服务贸易许可 30% 

30 知识产权（国际）交易流通 30% 

31 

（十二）投资自由便利 

市场准入 25% 

32 外资企业准入 25% 

33 境外融资 25% 

34 境外投资 25% 

35 （十三）跨境资金流动自由 
便利 

自由贸易账户开立 50% 

36 金融业开放度 50% 

37 （十四）人员进出自由便利 外籍高层次人才引入 100% 

 


